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1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陆生野生动收容救护

主管部门 资环科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

项目资金情况 
(万元)

预算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其他

预算下达资金

实际支出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上级财政资金

其他



项目概况

根据（1）《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第47号令）第四条“国家林业局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全国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的组织实施、监督和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明确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保障人员和经费，加强收容
救护工作。”（2）《关于加强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工作的通知》（晋林护发[2015]106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禁止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陆生野生动物的通知
》（晋政办发[2020]71号）文件， 在和顺县、祁县、灵石县开展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加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主要用于实施野生动物收容救助，配备相应的急救箱、急救药品、动物存放笼舍，野生动物收容救助场地建设，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在和顺县、祁县、灵石县开展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加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实施野生动物收容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明确野生动
物收容救护机构，保障人员和经费，加强收容救护工作 

绩效目标    实
现情况

绩效指标        (二级） 绩效指标 (三级）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生态平衡公共安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收容救护

质量指标 疫病发生率

时效指标 收容救护疫病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民群众

成本指标



项目绩效情况
数量指标完成收容救助达到年初绩效目标，质量指标降低疫病发生率完成年初绩效目标，时效指标完成每月汇总收容救助成果，达到年初绩效目标，成本指标完成25万元达到年初
绩效目标，社会满意度指标维护生态平衡公共安全达到年初绩效目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完成人民群众满意度95%以上的年初绩效目标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无



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投 入:

项目目标

项目立项规范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率

到位及时率

预算执行率

过 程:

业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质量可控性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资金使用合规性

财务监控有效性

产 出:

项目产出

实际完成率

完成及时率

质量达标率

成本节约率

效 果:

项目效果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综合得分:

评价结果等次:

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骞军彦 副主任



评价人员
刘剑 科员

郑英萍 科员

负责人：骞军彦 经办人：刘剑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1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陆生野生动收容救护

预算单位

项目期

市级预算资金 27.00

其他 0.00

预算下达资金 25.00

市级预算资金 25.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上级财政资金 0.00

其他 0.00



根据（1）《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第47号令）第四条“国家林业局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全国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的组织实施、监督和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明确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保障人员和经费，加强收容
救护工作。”（2）《关于加强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工作的通知》（晋林护发[2015]106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禁止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陆生野生动物的通知
》（晋政办发[2020]71号）文件， 在和顺县、祁县、灵石县开展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加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

主要用于实施野生动物收容救助，配备相应的急救箱、急救药品、动物存放笼舍，野生动物收容救助场地建设，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



在和顺县、祁县、灵石县开展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加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实施野生动物收容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明确野生动
物收容救护机构，保障人员和经费，加强收容救护工作 

目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27万元 25万元

完成 完成

降低 降低

每月汇总成果 每月汇总成果

95%以上 95%



数量指标完成收容救助达到年初绩效目标，质量指标降低疫病发生率完成年初绩效目标，时效指标完成每月汇总收容救助成果，达到年初绩效目标，成本指标完成25万元达到年初
绩效目标，社会满意度指标维护生态平衡公共安全达到年初绩效目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完成人民群众满意度95%以上的年初绩效目标

无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投 入: 20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资金到位率 3

到位及时率 3

预算执行率 3

过 程: 20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项目质量可控性 4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4

产 出: 30

实际完成率 8

完成及时率 7

质量达标率 8

成本节约率 7

效 果: 30

经济效益 7

社会效益 4

生态效益 4

可持续影响 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综合得分: 100

评价结果等次: 优

职称/职务 科室

副主任 林草中心



科员 林草中心

科员 林草中心

3205226 填报日期: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1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陆生野生动收容救护

晋中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01-01至2021-12-31

27.00

0.00

25.00

25.00

0.00

0.00

0.00



根据（1）《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第47号令）第四条“国家林业局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全国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的组织实施、监督和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明确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保障人员和经费，加强收容
救护工作。”（2）《关于加强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工作的通知》（晋林护发[2015]106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禁止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陆生野生动物的通知
》（晋政办发[2020]71号）文件， 在和顺县、祁县、灵石县开展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加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

主要用于实施野生动物收容救助，配备相应的急救箱、急救药品、动物存放笼舍，野生动物收容救助场地建设，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



在和顺县、祁县、灵石县开展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加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实施野生动物收容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明确野生动
物收容救护机构，保障人员和经费，加强收容救护工作 

完成进度

100%

100%

100%

100%

100%



数量指标完成收容救助达到年初绩效目标，质量指标降低疫病发生率完成年初绩效目标，时效指标完成每月汇总收容救助成果，达到年初绩效目标，成本指标完成25万元达到年初
绩效目标，社会满意度指标维护生态平衡公共安全达到年初绩效目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完成人民群众满意度95%以上的年初绩效目标

无



评价得分

19.78

3.00

4.00

4.00

2.78

3.00

3.00

20.00

3.00

3.00

4.00

3.00

3.00

4.00

30.00

8.00

7.00

8.00

7.00

29.00

7.00

4.00

4.00

5.00

9.00

98.78

优

联系电话

15803443576



15034672222

15803443571

2022-06-30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